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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声系统设备 第5部分：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 
	GB/T12060.5-2011
	现行
	本部分适用于声系统中的扬声器,完全作为无源元件来处理,不包括带内置放大器的扬声器系统。 
本部分的目的是给出特性解释及使用正弦、指定噪声或脉冲信号时扬声器的相关测量方法。
	

	2
	人类工效学 无障碍设计 第3部分：产品和公共广播系统语音播报的声压级
	GB/T 44808.3-2024 
	2025年7月1日施行
	
	

	3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526-2021
	现行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广播系统电声工程部分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
	

	4
	应急广播终端安装施工规范
	DB32/T 4671-2024
	现行
	本文件规定了应急广播终端安装施工的总体要求、施工程序和安全要求。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4-02-09实施

	5
	电声产品(扬声器类)功率寿命试验仪校准规范
	JJF 1203-2008
	现行
	本规范适用于电声产品(扬声器和系统)功率寿命试验仪的校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2008-07-16实施

	6
	广播收音机、广播电视接收机、磁带录音机、声频功率放大器(扩音机)的环境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9384-2011
	现行
	本标准规定了广播收音机、广播电视接收机(包括CRT接收机、LCD接收机、PDP接收机等)、磁带录音机等音视频录放产品、声频功率放大器(扩音机)的环境试验要求及试验方法。
	

	7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1部分：发射要求 
	GB/T 9254.1-2021
	现行
	本文件适用于其额定交流电压有效值或直流电压不超过600 V的信息技术设备（3.1.19)、音频设备（3.1.6)，视频设备（3.1.31)，广播接收设备（3.1.7)，娱乐灯光控制设备（3.1.14)及其组合。 
本文件也适用于专业用途的上述设备。 
本文件规定的发射要求不适用于ITU定义的无线电发射机产生的有意发射，也不适用于与这些有意发射相关的杂散发射。 
在其他IEC/CISPR对应的国家标准（除了GB/T 9254和GB/T 13837)中对本文件适用频段规定了发射要求的设备，不包括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文件不适用于现场试验。 
本文件包含A级和B级设备。设备的分级见第4章的规定。 
本文件的目的： 
a)　建立要求，为无线电频谱提供足够的保护，以保证9 kHz～400 GHz频段内的无线电业务按预期工作。 
b)　规定程序，确保测量的复现性和结果的重复性。
	

	8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2部分：抗扰度要求 
	GB/T 9254.2-2021
	现行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交流电压有效值或直流电压不超过600 V的信息技术设备(3.1.18)、音频设备(3.1.6)、视频设备(3.1.32)、广播接收设备(3.1.7)、娱乐灯光控制设备(3.1.14)及其组合。 
本文件也适用于专业用途的上述设备。 
具有广播接收功能的设备在本文件的范围内，见附录A。具有非广播无线接口的设备也在本文件的范围内，然而，无需依据本文件对这些接口性能进行评价。 
在其他IEC/CISPR标准对应的国家标准(除了GB/T 9383和GB/T 17618)中对本文件适用频段规定了抗扰度要求的设备，不包括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文件的目的是： 
——在0 Hz~400 GHz频率范围内提出要求，使EUT具有足够的抗扰度水平，能够在其使用的环境中按预期运行。 
——规定程序，确保试验的复现性和结果的重复性。 
由于设备功能的技术融合，性能判据基于功能而不是基于设备来确定。
	

	9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GB 4943.1-2022
	现行
	本文件规定了对音频、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商务和办公机器领域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安全要求。不包括设备的性能或功能特性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600V的上述电气和电子设备。　　 
本文件也适用于：　　 
——预定要安装在本设备中的元器件和组件。如果装有这种元器件和组件的完整设备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这种元器件和组件就不需要符合本文件中每一条的要求；　　 
——预定给本文件范围内的其他设备供电的外部电源单元；　　 
——预定与本文件范围内的设备共同使用的附件；　　 
——安装在受限制接触区内的大型设备。对具有大型机械部件的设备，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在热带地区使用的设备。　　 
本文件还适用于预定安装在室外场所的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对室外设备的要求在相关时，也适用于直接安装在户外用来为要安装在户外场所的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提供壳体的室外外壳。具体结构要求见附录Y。 
每种安装形式可能有特殊要求。另外，本文件不包含对室外设备防直击雷影响的保护要求。 
除制造商另有规定外，本文件假定最高海拔为5000m。
	

	10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6部分：试验火焰 50W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方法 
	GB/T 5169.16-2017
	现行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比较电工电子产品用不同材料的燃烧性能的小规模实验室试验程序，试验中条形试样呈水平或垂直放置，并暴露于引燃源为标称功率50W的小火焰中。该类试验方法用于确定材料的线性燃烧速率或者自熄性。 
本部分的试验方法适用于固体材料和按ISO 845的方法测定时表观密度不小于250kg/m3的泡沫塑料。
	

	11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1部分：发射要求 
	GB/T 9254.1-2021
	现行
	本文件适用于其额定交流电压有效值或直流电压不超过600 V的信息技术设备（3.1.19)、音频设备（3.1.6)，视频设备（3.1.31)，广播接收设备（3.1.7)，娱乐灯光控制设备（3.1.14)及其组合。 
本文件也适用于专业用途的上述设备。 
本文件规定的发射要求不适用于ITU定义的无线电发射机产生的有意发射，也不适用于与这些有意发射相关的杂散发射。 
在其他IEC/CISPR对应的国家标准（除了GB/T 9254和GB/T 13837)中对本文件适用频段规定了发射要求的设备，不包括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文件不适用于现场试验。 
本文件包含A级和B级设备。设备的分级见第4章的规定。 
本文件的目的： 
a)　建立要求，为无线电频谱提供足够的保护，以保证9 kHz～400 GHz频段内的无线电业务按预期工作。 
b)　规定程序，确保测量的复现性和结果的重复性。
	

	12
	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2部分：抗扰度要求 
	GB/T 9254.2-2021
	现行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交流电压有效值或直流电压不超过600 V的信息技术设备(3.1.18)、音频设备(3.1.6)、视频设备(3.1.32)、广播接收设备(3.1.7)、娱乐灯光控制设备(3.1.14)及其组合。 
本文件也适用于专业用途的上述设备。 
具有广播接收功能的设备在本文件的范围内，见附录A。具有非广播无线接口的设备也在本文件的范围内，然而，无需依据本文件对这些接口性能进行评价。 
在其他IEC/CISPR标准对应的国家标准(除了GB/T 9383和GB/T 17618)中对本文件适用频段规定了抗扰度要求的设备，不包括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文件的目的是： 
——在0 Hz~400 GHz频率范围内提出要求，使EUT具有足够的抗扰度水平，能够在其使用的环境中按预期运行。 
——规定程序，确保试验的复现性和结果的重复性。 
由于设备功能的技术融合，性能判据基于功能而不是基于设备来确定。
	

	13
	《厅堂、体育场馆扩声系统设计规范》
	 GB/T 28047.1-2011
	现行
	
	

	14
	有源扬声器通用规范
	SJ/T 11540-2015
	现行
	本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有源扬声器（有源音箱）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适用于消费类有源扬声器（有源音箱）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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